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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规定，企业取得的不征税收入，应按照《财政部、国家

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

的通知》（财税［2011］70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的规定进行

处理。凡未按照《通知》规定进行管理的，应作为企业应税

收入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，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。

财税［2011］70号文规定确认不征税收入后，当且仅

当在收到资金后的 5年（60个月）内（非 5个纳税年度）全

部未使用且未缴回拨款部门时，从第六年开始，应该作为

征税收入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，由此发生的支出准许在计

算企业所得税前扣除，符合加计扣除条件的，允许加计扣

除。如果收到的财政性资金不符合财税［2011］70号文要

求，应按征税收入处理，不能作为不征税收入管理。

三、小结

综上所述，我们对不征税收入及其形成的支出核算

可得出如下结论：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

预先剔除，与亏损无关，不能用于弥补亏损；不征税收入

形成的研发支出和无形资产摊销不允许税前扣除，更不

能加计扣除；一些不征税收入，如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收

到的即征即退增值税款、核电行业收到的增值税退税款

等，一旦改变用途，须并入应纳税所得额征税，且其对应

的支出不能税前扣除；税法明文规定的不征税收入在特

殊情况下可转化成应税收入，其对应的支出可以在税前

扣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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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欠税的法律规定

欠税是指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超过征收法律法规规

定或税务机关依照税收法律、法规规定的纳税期限，未缴

或少缴税款的行为。

土地增值税纳税期限最早见于 1994年 1月 1日实施

的《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》，其后财政部发布实施细则，其

中第十六条规定可以预征土地增值税。2006年 3月 2日，

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发布《关于土地增值税若干问题的

通知》（财税发［2006］21号），明确了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

增值税的预征清算办法。在其中第三部分“关于土地增值

税的预征和清算问题”规定“对未按预征规定期限预缴税

款的，应根据《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

定，从限定的缴纳税款期限届满的次日起，加收滞纳金。”

可见预征期限并没有统一规定，而是由各地征收机关在

具体执行时灵活掌握。

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预征办法，2006年国家税务

总局出台《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管理有关问

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［2006］187号），具体规定房地产开发

反观知名房企土地增值税欠税之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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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2013年11月，央视曝光多家知名房企欠缴巨额土地增值税之后，被点名的多家上市房企、地方税务机

关乃至国家税务总局纷纷予以回应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。但无论是上市公司的公告还是国家税务总局的回复都过于

简单，不仅没有消除公众的疑问，反而引来更多质疑。因此本文对各方的说法进行梳理，针对其中的焦点问题发表个

人看法，并认为应尽快实施房地产综合税收制度改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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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土地增值税以分期项目为单位清算，规定了清算条

件、收入与扣除项目的计算、清算申报资料等。作为房地

产调控政策措施之一，2010年连续出台土地增值税清算

及征管的两个通知，也都没有就预征期限作明确要求。因

此实际上预征阶段纳税人是否存在欠税行为主要由地方

税务机关说了算。

清算阶段的纳税期限，也没有直接的明文限定，但国

税发［2006］187号规定了两种办理清算手续期限，可看作

是纳税期限：第一，对房地产开发项目全部竣工、完成销

售的；整体转让未竣工决算房地产开发项目的；直接转让

土地使用权的三种情形，纳税人应当在满足条件之日起

90日内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清算手续。第二，已竣工验收

的房地产开发项目，已转让房地产建筑面积占整个项目

可售建筑面积达 85%以上，或该比例未超过 85%，但剩余

的可售建筑面积已出租或自用的；取得预售许可证满3年
但仍未销售完毕的等四种情形，须在主管税务机关限定

的期限内办理清算手续，而这个期限有多长并不明确。实

际上由于分项目清算，房地产项目周期长，征管难度大，

纳税期限没有统一标准，是否欠税完全由税务机关决定。

二、关于土地增值税的会计处理

土地增值税普遍实行预征清算办法。为配合税款征

缴，房企土地增值税会计处理按项目进行，分为三个环

节，即预提、实际预缴、最后清算缴纳。在预征阶段，为了

准确计算损益，企业每月末需要以当期确认收入为依据

并估计预提率来计提土地增值税，那么预提率怎么确定

呢？理论上看土地增值税预提率属于会计估计，没有具体

规定，但企业应在年报中公开披露预提方法及比率。根据

土地增值税优惠政策，纳税人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，增

值率不超过 20%的项目，免征土地增值税。笔者按我国土

地增值税计算方法进行推算，可测出这相当于当某项目

毛利率不超过 36.7%时可免征土地增值税。增值率超过

20%时全额征税，在此条件下，按最低一档30%税率，可推

算出此时应缴土地增值税额占收入比至少约为3.7%。

笔者查阅了五家上市房企 2012年年报并进行了统

计，见下表。从表中可以看出，这五家公司计提进入营业

税金的土地增值税占营业收入比最低为 3.6%，最高超过

12%。可以说，作为房地产公司的优秀代表，其预提较为充

足，对应缴土地增值税的估计比较充分。所存在的问题是

年报中只简要说明已按要求计提土地增值税，计提依据、

比率则大多语焉不详。另外现金流量表中“支付的各项税

费”包括企业实际缴纳的所有税费，但公众无法通过总数

明了公司各项税费具体纳税情况，也就容易产生误解。因

此需要增加附注列出明细清单，提高公司税费方面信息

披露透明度，满足社会需要，同时也可以实质性表明公司

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决心和态度。

近几年，随着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，土地增值税预征

率普遍偏低。因此才有国税发［2010］53号文强制限定“除

保障性住房外，东部地区省份预征率不得低于2%，中部和

东北地区省份不得低于1.5%，西部地区省份不得低于1%，

各地要根据不同类型房地产确定适当的预征率（地区的

划分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执行）。”而即使严格执

行这个预征率，与笔者推算的3.6%相比，预征率也可能过

低。由于预征率并不能完全反映最终实际税负，在土地增

值税清算阶段，会发现土地增值税预提数、已预缴数与清

算应缴数不一致，这是难免的，需要进行税款的多退少补

及相应的会计调整；但当实际预缴额小于会计预提数、即

出现“应交土地增值税”负债余额时，理解为欠税行为则

是错误的。当然如果预提数与已预缴数、最终清算应缴数

相差过多，则可能存在企业故意多提或少提土地增值税、

税务机关随意征收等问题。

三、完善土地增值税制度的相关建议

房企欠税问题同时暴露出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存在

很多漏洞与缺陷，其中土地增值税的问题尤其突出。以

2012年为例，公开资料显示，全国国有土地出让收入近

2.7万亿，约占当年GDP的5%，接近于当年土地增值税收

入的 10倍。回顾我国 20年来土地增值税的征收历史，可

以发现，其征收管理完全配合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的需

要，地方税务机关执行政策时也忽松忽紧，导致纳税人无

法对自己的纳税行为做出合理预期，极容易催生税收寻

租行为。

同时由于土地增值税计算方法复杂、房地产项目时

间跨度长，征收难度大、成本高，客观上给税务机关制造

了一个随意征收的堂皇借口，也给房地产企业利用各种

手段逃税漏税带来机会。当前我国房地产税收既有保有

环节的土地使用税、房产税，也有转让环节的营业税及其

附加、契税、印花税、土地增值税，另外还有所得税，各种

税金包含在房价中多次被重复计征，房地产税制设计本

身的不合理是导致征收困难的重要原因。因此综合以上

分析，在当前房价仍然不断上涨的情况下，应尽快配合房

地产综合税收制度的改革，择机停征土地增值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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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数据

开发产品营业收入

营业税金之土地增值税

支付的各项税费

毛利率

土地增值税占收入比

万科

1015

46.60

180.81

36.44%

4.59%

保利

663.14

38.4

135.92

35.24%

5.79%

金地

318.72

11.47

52.92

32.04%

3.60%

招商

231.23

28.23

62.51

51%

12.24%

华远

30

3.63

5.04

51.44%

12.1%

2012年上市房企土地增值税统计表 单位：万元


